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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电工程学院第二轮国聘岗岗位聘期考核方案 

根据学校岗聘聘期（2014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1 月）考核的要求和《温

州大学岗位设置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行政〔2011〕79 号）、《机电工程学院

副高级及以下专业技术岗位设置与聘用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温大机电〔2011〕

6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的具体情况和学校新一轮岗位设置聘任工作

的需要，特制订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岗位聘期考核的基本原则 

1．宏观指导、部门自主。学校宏观指导，发挥职能作用加强指导监督，

各部门要结合实际自主开展考核。 

2．分级实施、分类考核。充分体现不同部门、不同岗位的特点和要求，

分级组织，分类考核，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 

3．注重公平、突出绩效。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以岗位职责为依据，

以工作绩效为重点内容，以服务对象满意度为重要指标，建立科学合理的

考核评价指标体系。 

4．强化竞争、优胜劣汰。建立竞争、择优用人机制，通过竞聘上岗，

强化岗位动态管理，注重人岗匹配，让合适的人才，到合适的岗位，做合

适的工作，实现人尽其才、才尽其用，推动学校科学发展。 

二、岗位聘期考核的内容与标准 

聘期考核实行师风师德一票否决制。聘期考核内容重点突出工作绩效

和能力水平与岗位要求的匹配度，包括履行岗位职责情况、完成工作任务

的数量、质量、效率，取得成果的水平，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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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专业技术岗位以教学工作为主的教师着重考核教学与人才培养成

效，兼顾教学改革业绩；以科研工作为主的教师着重考核科研业绩、成果

转化、带领或参与学术创新团队、社会服务能力；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考核

重点为履行岗位职责情况、服务质量和业务水平等。 

2．管理岗位考核重点为履行岗位职责情况、廉洁自律、服务态度以及

工作业绩等。 

3．工勤技能岗位考核重点为履行岗位职责情况、服务质量等。 

三、聘期考核的对象 

本次考核全院共教学科研岗 27 人、管理岗 4 人， 实验技术岗和辅导

员岗分别由学校主管部门负责考核。 

1．第二轮聘期内（2014.11-2017.10）受聘学校相应岗位，至 2017 年

10 月仍在编在岗的教职员工。 

2．2014 年 1 月 1 日以后调入学校工作的。 

3．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间分配（录用）的应届毕业

生，工作已满二年参加考核；2015 年 1 月 1 日后分配（录用）的应届毕业

生不参加本次聘期考核。 

（具体考核人员依照人事处提供的名单） 

四、聘期考核的等次 

聘期考核结果分为合格、不合格 2 个等次。 

各部门聘期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对各岗位考核对象依据 2014 年的岗位职责

要求来衡量，综合考虑科研、教学、学科建设与社会服务等情况，确定教职

工的考核等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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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聘期考核合格的确定 

较好地履行了岗位职责、完成聘期工作任务约定。 

（二）聘期考核不合格的确定 

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聘期考核为不合格： 

1．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，在聘期内因违反政治纪

律、或违反劳动工作纪律、或违反廉洁从业纪律、或违反财经纪律、或违

反职业道德、或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等而受到降低岗位等级或撤职处

分的。 

2．未履行聘期主要岗位职责的。 

3．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聘期考核，或以不正当手段干扰考核的。 

4．聘期内发生过严重教学事故的。 

5．聘期内 1 次年度考核为不称职的或 2 次年度考核为基本称职的。 

6．聘期内连续旷工达到 15 个工作日，或 1 年内（以年度计）累计达

到 30 个工作日的。 

7．其他经部门聘期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认定为不合格的。 

五、聘期考核的一般程序 

程序规范是实现岗位聘期考核工作客观公正的重要保证。岗位聘期考

核要坚持公开方案、公开过程、公开结果，接受群众监督。一般应按以下

程序进行： 

1．成立学院第二轮国聘岗岗位聘期考核和聘用工作领导小组。聘期考

核和聘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学院领导、教职工代表、工会主席等组成。 

组长：周宏明 



 

- 4 - 
 

成员：周荣、冯爱新、李密、姜锐、龙江启、李勇、徐雅 

2．制定考核方案。方案须经学院大会审议，学院领导班子集体讨论通

过。 

3．个人总结。被考核人员撰写个人总结、述职报告，填写《温州大学

教职工聘期考核表》，内容要真实有效。 

4．提出意见。学院根据考核标准，通过多种考核方法，对教职工提出

考核意见并公示。 

5．确定结果。考核结果报送校人事处，由温州大学岗位设置与聘用委

员会确定并予公布。 

六、附则 

（一）本方案所涉及的材料，一律为 2014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1

月 30 日。 

（二）本细则经学院教职工会议通过，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 

（三） 本细则在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学院聘期考核和聘用工作领导小

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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